        教育部處理人民陳情案件作業規定

1、 教育部所屬各單位（以下簡稱各單位）處理人民陳情案件，除應依行政院暨所屬各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要點及有關法令辦理外，悉依本作業規定辦理。

2、 各單位處理人民陳情案件，其內容屬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業務職掌範圍者，以不超過六日為原則，其內容涉及其他機關業務職掌範圍者以不超過三十日為限。因故未能在上述期限以內辦結者，應簽請核准延長，並將辦理情形及延期理由以書面先行告知陳情人。

3、 各單位如連續收到同一案由之人民陳情案件（含同一陳情人）均予併案辦理，如陳情案件業已答覆陳情人後，上級機關再交辦同一案件且來文時敘明查明處理逕覆並見覆者，應將辦理情形答覆交辦機關。

4、 人民陳情案件如係副本不予列管，由收文人員依作業規定註記人民陳情案件後，直接送承辦人員處理；但部（次）長室及行政院移送或直接受理之陳情案件，仍應由秘書室管考科列入管制。

5、 受理陳情案件非屬本部職掌者，應逕移主管機關處理，並副知陳情人及列管單位後結案；經列管之陳情案件，應具體答覆陳情人，並將辦理情形副知有關機關及列管單位，以便銷號。

6、 人民言詞陳情者，各單位應指派人員專責辦理，聆聽陳訴後，填寫人民陳情案件紀錄表，並請陳情人簽名或蓋章確認後，據以辦理。

7、 陳情案件有保密之必要者，各單位應嚴防洩密，加強維護人民權益。

8、 各單位應指派科長層級以上人員擔任人民陳情案件管考負責人。

9、 各單位於接獲秘書室通知六日內，由陳情案件管考負責人擇定二項陳情案件（包括行政興革之建議、行政法令之查詢、行政違失之舉發或行政權益之維護）較多之業務，填寫人民陳情案件檢討分析表，送交秘書室。

10、 人民陳情案件比照教育部公文時效管制獎懲實施要點辦理獎懲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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